
财政部发出有关实行利改税的四个文件

本刊讯：财政部于 4 月29日发出《关于对

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关于国

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改税财务处理问题的暂行规

定》、《关于商业企业实行利改税财务处理问

题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

有关财政预算、金库报解等若干具体问题的处

理办法》。现刊载如下：

关于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暂行规定

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

行办法》 ，现对国营企业征收所 得税问题，暂作如下规

定：

一、凡从 事工 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

业、金融保险业、饮食服务业，以 及从事文教卫生、

物资供销、城市公用和其它行业的国营企业，除另有

规定者外，都应按本规定交纳所得税。

二、国营企业所得税以实行独立 经济核算的企业

为纳税单位。

联合经营的企业，凡是先分配利润的，分得利润

的各方均为纳税单位。

饮食服务公司、商业食品公司（肉联厂除外）和

蔬菜公司，以统负盈亏的公司为 纳税单位。县以上供

销社，以县社所属公司或县供销社为纳税单位。

三、国营企业所 得税，以纳税单位在会计年度内

的实现利润为计税依据。实现利 润按国家统一规定的

有关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计算。

纳税单位的应纳 税 所得额，根据实现利润，减去

国务院、财政部有关规定中允 许 扣除的不纳所得税项

目的金额计算。

四、国营企业所得税税 率，分为比例税率和超额

累进税率两种。

大中型企业适用比 例 税 率，税 率为百分之五十

五；

饮食服务行业、营业性的宾馆、饭 店、招待所，

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十五；

小型企业、 县以上供 销 社，适用八级超额累进 税

率。最低一级税率为百分之七，最 高 一级税率为百分

之五十五（详见附表）。

国营小型企业的标准是：依据一九八 二年底的决

算数字，工业企业（包括商办工业），固定资产原值

不超过一百五十万元、年实现 利 润 额 不超过二十万

元，两个 条件同时具 备的；商业零售企业，以自然门

店为单位，职工不超过二、三十人、年实现 利润不超

过三万或五万元，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小型企业的

标准，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可 在 上述 标准范围

内，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个别城市

需要放宽标准的，由省、市、自治区人民 政府商财政

部确定。

五、国营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计征，其税额的计

算是：

适用比例税 率的，用计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

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的，应 将月累计的计税所得额

换算出全年计税所得额，然后依照适用税率计算出全

年所得税额，再将全年所得税额乘以 应 纳税月份占年

度的比例，减去已经交纳的税款，即得出本月应纳的

所得税额。

纳税单位生产或 经 营不满一年的，按实际月份换

算；超过十五天不满一个月的，按一个月换算应纳所

得税额。

六、国营企业所得税，分为按日、按旬、按 月预

交当月的税 款，按月、按季或半年结算，年终汇算清

交，多退少补。具 体纳税 期限，由当地税务机关根据

企业交税数额的大小，分别核定。

七、国营企业所得税，按 纳 税单位的隶属关系和

预算级次，以 “国营企业所得税” 科目，分中 央收入

和地方收入交入金库。

八、国营企业所得税，应由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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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就地交纳。对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跨地区经营的企业，按照现行财政 体 制，可由现

在上交利润的单位交纳所得税。

联营企业利 润分给投资各方的，由投资各方连同

本企业的利润一并计算，在本企 业 所 在 地交纳所得

税。

铁路、民航、医药、金融、保险等企 业应交纳的

所得税，由 铁道部、中国民航局、国家医药局、中国

人民银行（含中国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

建设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中国人民保险总

公司集中交入中央金库。

九、国营企业所得税，由各级税 务 机关负责征收

和管理。

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单位及其所属企业的生产经

营、财务、会计和纳税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十、税务机 关对纳税单位的财务、会计和纳税情

况进行检查时，应出示证 件。纳税单位及其所属企业

必须据实报告，并提供帐册、凭 证、单 据 和 有 关 资

料，不得隐瞒或拒绝。税务机关要为其保守机密。

十一、纳税单位经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批准开业、

歇业、合并、联营、分设、改组、转业、迁 移时，应

持有关证件在三十天内向当地税务机 关申报登记，办

理税务事项。

纳税单位不论盈利 或亏损，应在每月终了 后十天

内，年度终了后三十五天内，向当地 税务机关报送会

计报表和所得税申 报表。企业 的财务计划在上报主管

部门的同时，应报送当地税务机关。

十二、纳税单位必 须建 立与健全帐册，正确计算

盈亏。税务机关 如发现有虚列成本、乱摊费用、瞒报

收入等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的，有权按照规定调整其计

税所得额，限期追补少交的税款。

十三、纳税单位对交纳税 款有异议时，应先按规

定交税，然后向 当地税 务机关申请复议。 税务机关应

于接到申请后一个月内作出答复。如果 纳税单位对复

议后的决定不服，可再 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诉 复议。

为了使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及时了解企业的情况，加

强管理，税务机关对检查 发现的问题及处 理结果，应

按企业的隶属关系，分别抄送财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

门。

十四、纳税单位必须按照当 地税务机关规定的期

限，交纳税款。逾 期不交的，税务 机 关 除 限期追交

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 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一的

滞纳金。

计算滞纳金的日期，按照交款书上交税限期的次

日至交税的当天 计算，不扣除公 休日和法定假日。

十五、纳税单位遇 有特殊情况，按规定交纳所得

税确有困难 需 要减税、免税的，由企 业提出申请，

经当地税务机关核实，报经省、市、自治区税 务局批

准，并抄送其主管部门。

十六、纳税 单位违反 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税

务机关可酌情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隐 匿所得额不

报或少报，偷税、抗税 的，税 务机关除限期追交税款

外，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应补税款一 倍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

纳税单位交纳的滞纳 金 和 违 反 本 规定处以的罚

款，一律从企业留利中支付。

十 七、纳税 单位不依照本规定纳税，任 何人都可

以检举揭发，经 税 务机关查实处理后，可以对检举揭发

人给予表彰或者适当的物质奖励，并为其保守秘密。

十八、税务机关根据本规定处 以 罚款的案件，须

经县以上（含县）税务机关 批准，并填发违章处理通

知书。

十九、纳税单位不按规定期限交纳税款，屡催不

交的，税务机关应开出扣交税 款通 知书，通知银行在

企业存款中扣交。

二十、国营企业所得 税 纳税申报表、结算申报表

和交款凭证的式样，由财政部税务总局统一制 定，各

省、市、自治区税务局印制。

二十一、国 营企业所得税的具体征收管理办法，

由省、市、自治区根据本规定制定，并报财政部备案。

二十二、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二十三、本规定自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起实行，

征税时间从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起计算。

附：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表

税 速算扣级  
所 得 额 级  距 率 除 数

数 % （元）

1  全年所得额在 300 元以下的  7  0

2  全年所得额超过300至600元的部分  10  9

3  全年所得额超过600至1，000元的部分  20  69

4  全年所得额超过1，00 0至2，500元的部分  30  169

5  全年所得额超过2，500至10，000元的部分  35  294

6  全年所 得额超过 1 0，000至30，000元的部分  40  7 94

7  全年所得额超过30，000至80，000元的部分  50  3，794

8  全年所得额超过80，000元以上的部分  55  7，794

超额累进计算公式：

所得额 ×税率-速算扣除数=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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